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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 2020-085 

转债代码：113592        转债简称：安 20 转债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员工创新创业提供孵化机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风险提示：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井食品”或“公

司”）设立孵化机制属于新的改革探索，孵化机制所投资项目或公司可

能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预计孵化机制对公司 2020 年的营业收入、净

利润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一、 目的及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

14号）：“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制度”、“强

化劳动者和所有者利益共享，更好吸引和留住人才，充分调动上市公司员工积极

性”的相关精神，公司决定鼓励经营、技术骨干以及员工开展食品创新创业活动。

创新创业项目必须属于新拓展的产品类型或经营业态，不得与公司现有产品线重

合。凡经公司论证和审议通过的创新创业项目，公司将通过提供战略定位、产品

定义、资金支持、股权激励、资源整合、销售和供应链渠道对接等孵化机制，全

方位扶持、赋能创新创业项目加速发展，旨在更好地激活、拓展产业资源，留住

和吸收优秀人才，强化所有者与劳动者分享机制，打造开放共享式创新创业生态

并建立健全针对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育、激励机制，从而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设立孵化机制等事

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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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体措施 

1、组织架构 

孵化机制由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直接负责，以公正、高效、节约为原则，

借助公司内部专业部门，必要时聘请中介机构参与，不再另设专门机构。 

2、运行模式 

针对公司现有产品体系以外的食品行业新品类、新领域、新探索的创新型项

目和商业计划，经项目评审认证通过后，公司将依照程序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创业

资金扶持，并根据经营计划执行情况和业绩配以一定比例的股权激励。 

 

三、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孵化机制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广大员工的

积极性，充分发挥公司渠道及供应链优势，为公司培育和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 

孵化机制所需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承担的风险敞口以投资额为

限。预计孵化机制的实施对本年度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 风险提示 

设立创新创业孵化机制属于公司的改革探索，所投资项目可能存在不同程度

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